
             113 年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及肢體障礙學生成長夏令營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附件二】 

家長同意書 
 

茲因 ________________ (即學員家長暨法定監護人，下簡稱家長)同意其子女 

________________參加教育部主辦之腦麻夏令營活動(下簡稱本夏令營)，同意遵守本同意書下列

條款：  

1、 家長同意，因其子女參加夏令營活動所需填寫之各項表格與資料，應據實填寫；且於填寫前，

對表格等文件之規定(內容)均已詳閱且無異議。  

2、 家長同意，就其子女身體健康之特殊狀況或特殊之膳食及生活習慣，應於參加活動前詳載於報

名表或以書面通知本協會，否則不得要求本協會或其他協辦夏令營之第三人提供其子女與其他

學員不同之特殊待遇。因該學員之特殊狀況，經本協會參考專業醫囑認為該報名學員不適宜參

加夏令營活動，或無法提供符合報名學員或其家長要求之特殊待遇時，有權決定報名學員是否

得以參加夏令營。  

3、 於本夏令營活動開始前，本協會因前二條之規定，而無法參與之學員，應通知其家  

4、 家長知悉且同意，因未主動告知本協會其子女身心之特殊狀況(如：癲癇、過敏體質等)，導致

其子女參加夏令營活動期間發病或不適，而無法繼續參加活動時，因此所生醫療救助等費用，

且不符合請領平安保險給付之要件，亦由家長自行負擔。  

5、 因不可抗力或顧慮學員人身安全，致無法如期結束本夏令營活動時，因此所增加之食宿、交通

等費用，本協會得提出相關單據，要求家長補繳費用。  

6、 本協會及其他協辦夏令營之第三人，於夏令營期間，應以確保參加學員之人身安全為最高準

則，提供各項教學、交通及課外旅遊等服務。  

7、 家長同意，為確保參加學員個人之安全、健康及全體學員之整體利益及秩序，授權本協會聘請

之教師及人員等，得適度管理教導其參加本夏令營之子女言行。且因學員不服本協會前開人員

指示或勸導，而發生意外(傷亡)時，本協會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8、 家長同意，為維護教學品質與課堂秩序，本協會有權拒絕非教學相關人員進入教室或攝影、錄

影等活動。  

9、 家長同意，本活動所產生的文件與活動圖片所有權歸本協會所有，僅限於本夏令營相關文宣與

活動使用，且非經本協會同意，不得轉載。  

10、家長及本協會均同意，本同意書未盡事宜，概依相關法令規定為準。  

11、家長因簽定本同意書及其子女參加夏令營所生之一切爭議，家長及本協會雙方應稟持誠信 

原則，先行協商解決方案。若因此涉訟，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2、本同意書於家長簽定後生效，若無法在第一時間內繳交同意書正本，家長可先行以傳真完 

成報名手續，並在營隊開始第一天，將正本交由本協會留存，家長請先行影印一份留存。  

學生家長（監護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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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及肢體障礙學生成長夏令營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附件三】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約定書 

 

立同意書人（或監護人）：           

茲就本人參與主辦單位所舉辦之各型聚會、座談會、演講、課程及活動所提供之

有關文字與影音資料，本人同意以下事項： 

一、經舉辦單位彙整後以文字、影音、網路及其他各類型之著作，其著作人均為

主辦單位，就該著作物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二、舉辦單位在該次活動中所拍攝有關文字、影音、網路及其他各類型之著作，

只授權給予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使用，不得轉讓與營利。 

 

三、本人授權在本次活動中所拍攝有關文字、相片、錄影，均可在中華民國腦性

麻痺協會以各種媒體管道或印刷方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並可公開

發表，無需再通知或經由本人同意，但于公開發表時必須尊重本人個人形

象。 

 

 

此致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聯絡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42號 5樓之 5 

聯絡電話：(02)2892-6222  

統一編號：77126822 

 

 

立同意書人(或監護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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